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试点建设朝阳区青少年交响乐团项目委托公告    
    北京市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计划对下述项目委托实施，现公开邀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公司前来参加。
1、 项目名称：试点建设朝阳区青少年交响乐团项目
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延静西里19号
三、委托方名称：朝阳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延静西里19号
联 系 人：王老师
   电    话：13426287535
四、项目需求概要：
（一）项目名称：试点建设朝阳区青少年交响乐团项目
（二）本项目财政预算金额与支付原则：10万元。
（三）项目内容：
本预算围绕朝阳区青少年交响乐团组建、培养、排练及演出全流程工作编制，涵盖乐团拔尖创新后备力量选拔、乐团合排、排练助教、活动策划四项核心内容。
（四）实施时间：2026年5月-2027年5月
（五）预期目标：
1.  短期成果
（1）形成稳定的编制和人才梯队，核心声部有充足后备人员，能够熟练演奏8-10首常规保留曲目；
（2）参与1次区级/市级艺术类展演、1场专场汇报音乐会等活动；
（3）完善培训体系，建立常态化排练、考核机制，形成“选拔-培训-考核-提升”的良性循环。
（4）形成完善的乐团建设模式，打造特色艺术品牌，发挥美育教育、文化传播作用，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六）遴选方式：提交文档材料纸质版封存（盖骑缝章），“中心”聘请领导、相关项目负责人进行遴选比对。
（七）评选时间：2026年5月 22日
（八）工作要求：在业内具有良好的口碑，提供专业水准高，品质、服务好，能够满足朝阳区青少年交响乐团项目预期的目标。
五、受委托方资格要求：
（1）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的、营业执照范围允许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或单位；
（2）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北京市政府采购有关的规章，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具有相关项目工作经验，参与过中小学交响乐团组建工作；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六、报名方式：
请按规定时间和地点携带如下材料进行现场报名，未按时进行现场报名登记的公司将取消参与资格。 
①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②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③企业组织机构代码复印件加盖公章； 
④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其身份证或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现场核验）及复印件；
⑤项目实施资金细则，服务项目、单价等。
七、报名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延静西里19号中心 办公室
（纸质版齐缝章档案材料送至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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